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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  核：
Checked by

云南孚尔质量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检 验 检 测 报 告

批  准:
Approved

2025-09-04

送样

安宁螳川源酒业经贸有限公司

/

2025-09-04～2025-09-15

/

/

安宁螳川源酒业经贸有限公司

/

主  检:
Tested by

委托单位信息

检验结论
Conclusion

依据Q/TCY 0001 S-2021《配制酒》检验，样品所检项目合格。

检验/判定依据
Q/TCY 0001 S-2021《配制酒》

 Inspection/Judgement

Basis

云南省昆明市安宁市八街街道办事处小营工区

备注
Comment

1.与样品相关的信息为样品明示标识或委托方提供；2.“氰化物（以HCN计）（按
100%vol酒精度折算）”仅提供检测结果。

      （检验检测专用章）

2025-09-15

Client's Message
联系人Contacts： 刘心忠 13700615066联系电话Tel：

地址Address：

签发日期Date of issue：

收样日期 检验日期

Date of Received Date of Testing

样品状态

Sample of State

生产日期 样品数量

Production Date Sample Number
2025-09-01

瓶装、密封完好、无破损

6瓶

委托单位

Client

生产单位

Manufacturer

S/N Method of received

产品类型 样品等级

Product Type Sample grade

型号规格 商    标

Model Brand

样品批号 来样方式

520mL/瓶

Name of Sample

      INSPECTION AND TEST REPORT

样品名称 检验类别
委托检验玫瑰酒（露酒）

Test Sort

№.SP202516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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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

检验方法
Inspection Method

单位
Unit

标准要求
Specification

检验结果
Test Data

单项判定
Conclusion

具有相应产品应有的
正常色泽。

色泽正常 合格

清亮透明，有光泽，
允许瓶底有少量沉淀

物或悬浮物。

清亮透明，有光
泽，无沉淀物或

悬浮物
合格

具有相应产品应有的
香气及其酒香，诸香

协调。

具有玫瑰酒（露
酒）应有的香气
及其酒香，诸香

协调

合格

酒体醇和协调，爽
口，酒体完整，无异

味。

酒体醇和协调，
爽口，酒体完
整，无异味

合格

具有相应产品的独特
风格。

具有玫瑰酒（露
酒）的独特风格

合格

2
GB 5009.225-2023

(第一法)
%vol 6.8±1.0 6.5 合格

3
GB 5009.36-2023

(第一法)
mg/L /

未检出（定量限
0.10mg/L）

/

4 GB 5009.266-2016 g/L ≤0.6
未检出（定量限
0.025g/L）

合格

5
GB 5009.268-2016

(第一法)
mg/kg ≤0.16

未检出（定量限
0.05mg/kg）

合格

色泽

1 感官

风格

   云南孚尔质量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以  下  空  白

检 验 检 测 报 告 附 页
INSPECTION AND TEST REPORT SHEET

№.SP202516729

检验项目
Items

/

酒精度（20℃）

氰化物（以HCN计）
（按100%vol酒精

度折算）

甲醇（按100%vol
酒精度折算）

铅（以Pb计）

GB/T 15038-2006
(3.3)

澄清度

香气

口感



云南孚尔质量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地址：云南省昆明市经开区浦发路与鼎南路交汇口东南侧1栋

电话：业务中心 0871-64892766  市场运营中心 0871-64892770

说 明

8.检验项目中带“★”号者为分包检验项目，带“☆”号者为未经CNAS认可项目，带“

✪”号者为未经CATL考核项目。

1.报告无主检、审核人、批准人签字，或涂改、或未盖“机构公章”、“检验检测专用

章”及“骑缝章”无效。

4.不得擅自使用检测结果进行不当宣传。

5.对非行政执法部门的委托检验，本报告不得作为决定、仲裁、裁决之用。

6.未经我公司书面批准，不得部分复制我公司出具的检验检测报告（全文复制除外）。

2.对检验检测结果若有异议，请于收到报告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向我公司或下达抽检任

务的管理部门提出异议，逾期不予受理。

3.本报告仅对本次送检样品负责，检验结果仅适用于所收到的样品。

7.本报告页码编制的起始页从第二页开始，封面页和封底页不编制页码，但封面和封底

为本报告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缺少封面封底将导致报告不完整。


